
臺中市育仁國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校車防護及家長配合之流程說明： 

 

校車

防護

校車司機於每天出車前後確實執行清潔消毒及校車安全性檢查

上學時間：

隨車人員確實
執行額溫測量

未戴口罩及體溫≧ 37.5℃
不可上校車，
請家長先帶回

校車人員須報告洪老師，由洪老師負責通知班級導師

體溫正常
確認已戴口罩及完成手部
消毒後讓學生上車

有呼吸道症狀之學生
由校車人員安排單獨座位，
避免和其他學生接觸

隨時留意搭車學生的體溫及健康狀況，並做記錄

放學時間：

隨車人員確實
執行額溫測量

體溫正常
確認已戴口罩及完成手
部消毒後讓學生上車

隨時留意搭車學生的體溫及健康狀況，並做紀錄

有呼吸道症狀
之學生

由校車人員安排單獨座位，避
免和其他學生接觸

未戴口罩及體溫≧ 37.5℃ 通知健康中
心及導師

留置於健康中心
或獨立教室休息

通知家長到
校接回就醫

家長須回報學校
就醫檢查結果

【家長應配合事項】: 
1. 請家長必須在校車人員確認學生體溫正常並上校車後再離開。 
2. 因校車為密閉之空間，請學生於搭乘校車期間，全程需戴口罩。 
3. 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健康:每日出門前，務必為子女量體溫並記錄，注

意體溫變化，若感冒請先就醫，等症狀穩定並且沒有發燒症狀時才可以
搭乘校車。 

4. 上下學時，如果在搭校車前有發燒（體溫≧ 37.5℃）症狀時，不可以
上車，請家長配合先帶回家休息並建議就醫。 

5. 如學生沒有發燒症狀，但有其他呼吸道症狀時，會由隨車人員安排座
位，避免和其他學生接觸。 

6. 如果已就醫並有藥物治療，但呼吸道症狀很明顯尚未改善時(持續咳
嗽、喉嚨腫痛、經常打噴嚏)，建議留在家中多休息，等症狀穩定時，
再搭乘校車。 

7. 校車上禁止飲食，請不要攜帶早餐上車。 

不可搭乘校車之情況說明： 
1. 醫師診斷為其他傳染性疾病 (註 1)，請配合學

校的請假規定，並在家休息，也不要去安親或

補習班上課，並且要經醫師複診檢查後已不具

傳染力時才可搭校車。 
2. 經醫師診斷確診 COVID-19，以及需配合衛生

單位之檢疫及居家健康自主管理者！ 
3. 已就醫並接受藥物治療，但呼吸道症狀明顯尤

其是有嚴重咳嗽或氣喘症狀時，請勿搭乘校車。 
 
註 1：流感、腸病毒、病毒性腸胃炎、猩紅熱、

腮腺炎、腺病毒、水痘..等，都是飛沫、接觸傳

染性高的疾病。 


